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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協恩中學校長李鎮洪先生於5月22日於校內舉辦「佔領中
環」講座，並邀請「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作嘉賓。我們當然
尊重李鎮洪校長可以有自己的個人政治立埸，但他作為中學校長
理應尊重學校是教育學子成長之地，而非宣揚個人政治立場的
平台，而數以千計的學子更非李鎮洪校長的「私產」。李鎮洪
校長容許邀請「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一位直認不諱「佔
領中環」是煽動市民以犯法手段「表達政見」的所謂學者進入
校園、舉辦「佔領中環論壇」已於法於理不合；再者李鎮洪校
長沒有事先知會及得到學生家長的同意（心中有鬼嗎？），只
敢偷偷摸摸進行「佔中講座」，圖把生米煮成熟飯蒙混過關，
直是法理情也站不住腳！

若李鎮洪校長存半點責任心及職業操守的話，請立即站出來向
家長及老師學生道歉，並即承諾不再「公私不分」把校園淪為政
治宣傳之地，否則李鎮洪先生何來厚顏留任校長之職？！

對於「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先生，我們更要對他作出強烈
譴責。當日他信誓旦旦不希望年輕人參與「佔領中環」行動，但
今天的他眼見「佔中」未開動已引來罵聲四起，失敗是必然之
局，故不惜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棄信忘義，連中學校園
內只有十幾歲的未成年學子也不放過，要以「巡迴演出」的手段
到各中學校園對學子進行「佔領中環」的「洗腦教育」！敢問戴
耀廷先生知否什麼叫「禮義廉恥」？為什麼戴耀廷先生不先向自
己的子女又或反對派的「自己友」如公民黨梁家傑、陳家洛等的
未成年子女「灌輸」其「佔領中環」的大義，反而要向別人的子
女埋手呢？！

要知世間只有少數人會如黃之鋒的父母，愛把親生子當作風頭
躉或搖錢樹。（實則只是政黨的扯線公仔！）如果見到自己的子
女荒廢學業，終日只顧參與學聯、學民思潮等「廢青組織」的所
謂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實乃天下父母的惡夢。假若協恩學子因
李鎮洪校長「引狼入室」，聽信了戴耀廷先生一家之言後，受到了
反對派的「民主感召」洗禮，繼而「投身社運」，參與反對派的違
法遊行示威而被捕或發生意外，李鎮洪校長如何向家長交待？相
信李鎮洪校長到時引咎辭職也於事無補，免不了終生負上「誤人
子弟」之罵名！

最新消息，5月22日因黑雨天氣警報生效，全日制中學學生不用
上課。戴耀廷的「全港中學巡迴洗腦」第一炮就遇上黑雨被迫取
消，看來「連個天都唔鍾意佢呢」！

最近，由一班所謂溫和學者發動的「佔

中行動」，企圖發動一萬人用以前數度癱瘓

中環交通要道的霸佔辦法，堵塞中環金融

商業貿易血管，威脅中央接受他們的要

求。而近期本來是小小一場工人要求改善

待遇薪酬的罷工，讓反對派職業搞手控制

了，變成了無限升級擴大，在中環要道安

營紮寨，敲鑼打鼓，巡行馬路，堵塞交

通；又召來附和的學生群眾，衝入辦公大

樓，圍攻商人住宅，剎那間在本來平和正

常活動的地方變成了歷史上混沌無光的

「文革」樣貌。這一事例，正可說明「佔中」

便是如此，當然將較這幾百人的規模更為

嚴重。熱愛和平和理性的港人，視此難道

不會心驚！？

「佔中」煽動人心 政爭此起彼伏

在鬧市中表演這些行動，同時在立法會

的殿堂裡也同樣發生類似的以求用威脅達

到某些目的的表演，著名的「拉布」三丑

配同一個新參加的「演員」，四丑輪流「拉

布」阻礙財政預算案通過，以數百萬人的

生計作籌碼，企圖迫政府同意他們無理

的、不合乎人民要求的動議。立法會主席

聽從了大多數議員和港人的意願運用了法

例賦予的權力剪了布，中止了這醜惡的伎

倆，但是這一行動繼續暴露了反對派、兩

面派、騎牆派的面目，而且也對廣大市民

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在上述急風驟雨政治波濤中，毫不寂寞

的某娘子拋頭露面成立了「2020」，毫無

忌憚地把前英官英商拉到陣前，宣示了這

個組織的「國際性」和外國陣容。至此，

反對派「政商媒」聯合陣 又再加上了

「外」。這番風雨也就必然會牽涉到港島和

神州以外，港人必須立定腳跟、站穩立

場，做好一切防風抗風準備。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已對普選作明確規定

其實，無論是普選、行政與立法關係、

香港與中央關係等基本問題，在制定《基

本法》的討論過程中已經充分分析討論並

且落實，其條文及附件兩上兩下，其後又

經數度專題研討解釋，可謂明澈通透無懈

可擊。現在反對派故意拿出一些問題，似

乎是灰色，想把灰變黑，但是如果拿《基

本法》及其附件以及人大常委會後來有關

的決定去驗證，灰色其實是白色，毫無疑

問。香港回歸以後，有關《基本法》和香

港法制基本問題的闡述很多和詳盡。2003

年12月著名的基本法權威「四大護法」論

及「一國兩制」，就指出先要堅持一國然後

維護兩制；特首普選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

非特區內務，要按《基本法》辦事才會得

到港人和全國人民的認可。「四大護法」

之一的蕭蔚雲在2004年1月隨之發表了對

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闡述了「一國兩

制」、中央和特區關係、行政、立法與司法

的關係三個重要內容，特別提出「50年不

變」，一方面是內地不要去改變香港的資本

主義制度，另一方面香港也不要希望改變

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內地。觀乎現

在香港，有人冀圖把香港變作反中的「橋

頭堡」、做圍堵中國的「棋子」。有人在立

法會中狂喊「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不能不

令人感到憂慮。

香港不能成為反中的橋頭堡

其實，反對派應該明確根本的一點：全

國人民和中央政府絕不會容許香港變成背

叛祖國的堡壘；不允許在香港選出一名違

背人民意願的反中亂港特首。由「政商媒

外」組成的「2020」或「HKMI5」等組織

發動的「佔中」、「抗中」、「反中」等等

行動，要令香港「變天」的圖謀絕不能得

逞。較為明智的溫和反對派應該認清形

勢、面對現實、尊重民意，回到為港人謀

福祉的隊伍中，和香港市民與中央心平氣

和、理性務實地探討普選之路，齊心協力

推動民主政制向前發展。

基本法專家蕭蔚雲教授曾發表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

闡述了「一國兩制」、中央和特區關係、香港行政、立法與

司法的關係三個重要內容，當中特別提出「50年不變」，一方面是內地不要

去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香港也不要改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

度，顛覆內地。觀乎現在本港有人鼓吹的「佔中」行動，就是要為反中亂

港的人當特首製造機會，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繼而將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

橋頭堡，做圍堵中國的棋子，這違背了香港的主流民意和法治精神，肯定

不會為廣大香港市民和中央所允許。

「佔中」圖奪管治權 令港成「反中」橋頭堡

在介紹這些有爭議的條文時，編寫者也沒
有客觀地敘述這些條文的來龍去脈，及不同
人們的觀點。下面以第23條為例。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
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002年9月24日，
香港政府頒布《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
檔》，擬把分散於香港法例內多項相關的條
文抽出集中，並重新寫成一條《國家安全
法》；根據《基本法》所規定，對叛國罪、
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
竊取國家機密五項罪行作出明確的立法。這
裡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對基本法第23條本身
怎樣看，二是對香港政府的《實施基本法第
23條諮詢檔》怎樣看。
一、《基本法》第23條所涉及的有關國家

安全立法是國際社會的慣例。

《認識基本法》第二章「思考題3」是一
幅漫畫，讓讀者寫出漫畫作者想表達的意
思。該書給出的答案是：「《基本法》第23
條像一塊壓在香港上的大石，意思是此條對
香港人造成壓制，令港人承受巨大政治壓
力。」我認為這樣宣傳第23條是不對的，因
為《基本法》第23條所涉及的有關國家安全
立法是國際社會的慣例，香港社會應該適應
維護「一國兩制」中「一國」主權原則方面
的立法。

例如，關於《基本法》第23條涉及到的叛
國罪，英國《一三五一年叛逆罪法》、《一
七九五年叛逆法》、《一八四八年叛逆重罪
法》規定，下列行為均構成叛逆罪：在國王
的領土內發動反對國王的戰爭；在國王的領
土內歸附國王的敵人，在國王的領土內或其
他地方為敵人提供幫助和鼓勵；煽動他國進
攻英國或女王的其他領地或附屬國而在英國

領土內發動反對女王的戰爭等；美國《憲法》
第3條和《法典》第2381條規定，任何人曾
宣誓效忠美國而對美國發動戰爭或依附敵
國，並向敵國提供援助和表示支持；任何人
在美國境內或美國管轄的任何地方招募兵源
或開設兵站進行反對美國的武裝敵對行動；
任何人在美國境內或美國管轄的任何地方自
願應徵或自行參與反對美國的武裝敵對行
為，即構成叛國罪。

關於《基本法》第23條涉及到的竊取國家
機密罪， 英國1911年通過《官方保密法》，
1920年、1933年和1989年進行了修改和增
補。該法的宗旨是防止間諜活動、非法傳遞
國家機密以及破壞政府職能的活動，把受保
障的官方機密分為保安與情報、防務、國際
關係、外國機密、罪案防止與刑事檢控以及
特殊的調查六項。國家安全可以是保障政府
機 密 的 理 由 之 一 ， 這 是 英 國 政 府 在

「Spycatcher」案所用的理由。《美國法典》
第50篇第783條及第18篇第789條、《加拿大

《資料保安法令》第4、13、14、及16至18條
等都有關於懲治非法披露機密資料的規定。

關於《基本法》第23條涉及的分裂國家
罪，《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與鼓
吹以武力或暴力推翻美國的州或屬地的政府
有關的罪行，要判監禁20年或罰款。英國、
加拿大對分裂國家行為罪的懲罰大致包含在
叛國罪中。

關於《基本法》第23條涉及到的煽動叛亂
罪，英國《1848年叛國重罪法令》第3條規
定煽動外國人或外人以武力入侵聯合王國或
其他領土則處終身監禁。《美國法典》第18
篇第2385條規定刊印、發布、編輯等任何書
面或印刷物品，鼓吹或教授他人以武力或暴
力推翻或毀滅美國政府，則處以20年監禁或
罰款。加拿大《刑事罪行法典》第61條也規
定發表煽動性的語言文字，發布煽動性的誹
謗或參與煽動性的勾當，則處以監禁14年。

關於《基本法》第23條涉及到的顛覆國家
罪，《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組織
任何鼓吹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或毀滅美國任何
政府的社團；知道該組織的目的而成為其成
員，則處以20年監禁或罰款。
二、為《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化立法

是香港特區的一項法律義務。

怎樣看待香港政府2002年9月公布的《實
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檔》？陳弘毅教授在

《一國兩制下的法治探索》一書中指出：
「平心而論，（香港特區政府公布的）國安
條例草案的內容大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它沒
有把中國內地的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罪』引
進香港，而是在參照國際人權標準和外國的
有關法律的基礎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度
身訂造』一套國家安全法，並且對原來港英
殖民時代的（並在1997年後仍然存在的、相
當嚴厲的）有關法律作出從寬的修訂（例如
收窄原有的『煽動叛亂罪』的範圍）。」（見
於該書第85頁）香港特區這次立法之所以失
敗，有 經濟、政治、社會、國際、文化等
多方面錯綜複雜的原因。

但香港社會必須注意，為《基本法》第23
條進行本地化立法是香港特區的一項法律義
務。正如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
李雪菁、陸文慧等學者編寫的《香港法概論》
指出的那樣：「從《基本法》的條文上看，
這項立法屬於香港特區在法律上的義務，香
港特區在進行有關立法時，必須滿足此條文

（即：《基本法》第23條）的要求。」（見於
該書第119頁）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先生
在《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中指出，
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不能做有損於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事情。為此，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23條都
規定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
家機密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澳門特區已
於2009年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應當
履行應盡的憲制責任，適時完成這一立法。

為《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化立法，這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義務或憲制責任。

《基本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就是維護國家
主權，何時啟動這項立法工作，需要特區政
府做出判斷選擇，但這項立法不應成為香港
特區不能談論的禁區，不應不適當的政治
化。因為這項立法工作是國際社會的慣例或
各國的通例。 (本文轉載自《成報》)

不要把《基本法》第23條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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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日前
呼籲年輕女性避免醉酒，
以免遭無恥之徒藉機侵
犯，其言論受到部分婦女
團體和傳媒猛烈抨擊，指
局長的言論是「歧視女
性」，將性侵犯的責任推
給受害人而非侵犯者；甚
至要求局長因此言論下
台！筆者縱然理解婦女團
體的憂慮，但這些批評似
乎有欠公平，並有斷章取
義之嫌，理由如下：

1)局長的呼籲並非毫無根據，上述呼籲是依據最新的罪案
數字，經科學分析和整理後而作出。事實上，女性到娛樂
場所消遣，醉酒後被人性侵犯的個案時有所聞。較早前就
曾有位女士到蘭桂坊消遣，醉酒後回家，在後巷遭人性侵
犯。有報章訪問蘭桂坊酒吧的酒保，她亦認同說：「見過
好多女子飲大兩杯，係冇晒意識！」

2) 局長的建議，是由防止罪案角度出發。以「提防小手」
等廣告為例，提醒市民小心財物、「財不可露眼」，大家都
從無質疑此等善意提醒是將責任推給市民，更無人會指政
府是存心指摘市民因大意而令財物被盜，而不正視扒手的
罪行。

3) 當局從無表示會「放生」性罪犯，經驗告訴我們，警
方每次都是由「重案組」去處理該等案件，足證執法部門
對保護女性工作是何等重視，對性侵犯罪行絕不容忍。

4) 建議市民不要醉酒，也是無可厚非。醫生從健康角度會
有相同建議，政府提醒駕駛者不要醉酒駕駛亦會如此說。

假如你是保安局局長，知道不少性侵犯案件都或多或少
與事主醉酒而令無恥之徒有機可乘有關，請問你會保持緘
默，還是以事論事，將事實告訴公眾？

假如女兒要去蘭桂坊消遣，相信不少父母都會提醒她千
萬別喝太多酒，這些都是善意提醒，是防患於未然，實在
毋須反應過敏，當中亦無「歧視女性」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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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最重要的基

本原則是維

護 國 家 主

權，特區政

府有法律義

務和憲制責

任為《基本

法》第23條

進行本地化

立法。

■郭文緯

香港公民教育聯席出版的《認識

基本法》第二章「《基本法》條文選

講」，特意選了第23條、第24條和第

45條這些在香港社會曾經引起廣泛

爭議的條文，編者選擇它們大概是

想說明《基本法》在香港的認受性

存在嚴重問題。這本身就有誤導讀

者的不正確意圖，因為香港《基本

法》的絕大多數條文在香港社會都

得到了認可，香港社會對《基本法》

總體評價很高。作為面向中學老師

和中學生的一門教材，首先應該把

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的這一總體

感受告訴老師和學生，而不應該只

抓住幾條有爭議的條文而不及其

餘。

■反對派激進分子過去多次堵塞中環要道，衝擊警方防線。社會須防範「佔中」進一步

演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堡。 資料圖片

——《認識基本法》評議之三


